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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中的“再封建化”概念，结合中国大陆的当下

语境，提出了大众传媒领域初露端倪的“双重封建化”问题，即传媒受制于传统人治因素与开

放中再封建因素侵袭共生的严峻现实；传媒面临这种双重夹击，媒体的社会公器职能和权力制

衡作用经常被否定，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之一 ——新闻自由——往往被视为洪水猛兽，

以致于新闻传播迟迟不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下广告和公共关系的侵入导致了传媒

的再封建化。在一些地方，官媒合一已经发展到商媒勾结和官商媒共谋，而某种伪公共领域制

造了媒体的伪公共性，以致于传媒难以充当公众期待的社会转型守望者的角色。作者认为，遏

止这种趋势的根本之策是建立可靠的制度，消灭新闻传播领域的人治特区和法制盲区。  

  关键词：大众传媒；再封建化；双重封建化；公共领域  

  On Guard Against Double Feudalization of Mainland China’s Mass Media by Zhan 

Jiang

  Abstract: This paper, combining Jürgen Habermas’ term of “refeudalization” 

out of his “public sphere” theory with Mainland China’s current context,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double feudalization”. The author believe that, in 

Mainland China, mass media are now subject to both the old tradition of rule by 

man and influences from the new refeudalizational elements along with the Reform 

and Opening, and it is difficult for mass media to act as a watchman in China’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is trend cannot be controlled unless an 

institutional arrange in the field of is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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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领域：去封建化和再封建化 

  于尔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集中探讨了公共领域在西欧的产

生、演变和他所谓的“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进程。其中特别值得新闻与大众

传播学界关注的，是公共领域与传媒的关系或曰传媒在公共领域中的角色问题。  

  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

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

动（杜耀明，1997：14～15）。哈贝马斯这样给出了公共领域的定义（Haberma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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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

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

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

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

及与国务活动相关的对象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相对于文学的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早期机制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即他所谓的以

王室、宫廷的以一整套关于“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为特征的“代表型公共领域”

(“representative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7、48）。  

  哈贝马斯解释说，公共领域用公共性原则来反对现有权威，使私人物主的旨趣与个体自由

的旨趣完全一致起来，因而很容易将马克思所说的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统一起来。在这种公共

领域中，手抄的和印刷的杂志成了公众的批判工具，而首先在英国兴起、继而到1750年前后在

整个欧洲触目可见的“道德周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贝马斯，1999：46～48）。哈贝马

斯将报刊称为“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哈贝马斯，1999：210）。  

  哈贝马斯指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初的英国出现的。17世纪末，新

闻检查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公共领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进入报

刊，并使报刊变成一种工具，从而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众论坛”（哈贝马斯，1999：68～

69）。这种报刊和咖啡馆、沙龙等聚会场所构成了在政治上抗衡宫廷文化的文学公共领域

(literary public sphere)，文学公共领域又衍生出政治公共领域 (political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34～35）。  

  哈贝马斯的所谓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指的是自19世纪的最后20多年以来（以1873年经济

大萧条为标志），国家干预主义渐趋强化，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后，国家干

预社会领域与公共权限向私人组织转移即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步进行，这一辩证关

系逐渐破坏了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哈贝马斯据此认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

社会领域摆脱了“公”与“私”的区别，消解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这种

情形与封建社会晚期有类似之处，因此哈贝马斯称之为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哈贝马斯，

1999：170～171）。在传媒领域，广告和公共关系的侵入使文化批判的公众丧失了理性和批判

能力，变成了文化消费的公众，因而作为现代化必然结果的理性化和除魅进程，在一定程度上

倒退了，部分公众重新陷入愚昧状态而不自知。  

一、 现实语境（一）：中国传媒未竟的去封建化 

  虽然哈贝马斯没有用过传媒是英美人所称的“第四等级”、“第四种权力”或马克思所说

的“第三种权力”（马恩全集，46卷下，218）这样的话语，但是他的公共领域理论聚焦于大

众传播制度与实践之间和民主政治的制度与实践之间经久不变的联系（Garnham,1992：

360），；他显然认为，作为公共领域最典型机制的报刊对于公共事务的民主化和社会生活的

理性化功不可没，其理性—批判审视在相当的程度上净化了国家政治和公众舆论，因为“系统

地和批判性地检验政府的政策是这种公众领域的首要任务”（Verstraeten，1996：348）。  

  然而在“国家消灭了社会”（尹保云， 1999，83）的封建国度，帝王和长官意志即人治

决定一切，政治运作的特点是黑箱化，媒体则延伸了专权者的权力；即便有法制，也不是卢梭

所谓公意的反映，因而不具有合法性。而对历史上著名的专制大国德国、俄国和中国的政治、

文化和新闻专制，马克思、列宁和邓小平都有极其深刻的揭露和抨击。  

  马克思认为，新闻出版自由是文明国家的公民权利，它是通过油墨来向我们的心灵说话。

正因为他和恩格斯被剥夺了包括新闻出版自由在内的基本权利，他们才被迫流亡到赋予公民这



种自由的异邦。马克思说：“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马恩全集，新1卷，166），

“没有新闻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 （马恩全集，新1卷，171）。在专制统治下

接受检查的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马恩全集，新1卷，166），它有

“伪善、怯懦、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马恩全集，新1卷，170），为统治者粉饰

太平，或为小市民提供一些无聊的谈资。这样的报刊既扼杀民族精神，又破坏人民的教养水

平。马克思将德国一份有名的无聊小报盛行的年代称为德国人精神上的“大斋期”（马恩全

集，新1卷，149）  

  对于欧洲另一个专制大国的文化和出版专制，列宁做了类似的声讨。他认为，在沙俄，写

作事业已经“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列宁全集，新12卷， 

94），因而出现了“伊索式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列宁全集，

新12卷，92）他指出，争取出版自由的途径首先是摆脱“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列

宁全集，新12卷，92），然后再摆脱资本的控制。  

  由于苏俄脱胎于一个以专制闻名的军事封建国家，即便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也痛

感新政权的旧制度烙印，直言苏维埃的机构是从“沙荒制度下继承下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

苏维埃色彩罢了”，“这一个被我们称为自己机构的东西，实际上还完全同我们格格不入，它

是资产阶级和沙皇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列宁全集，36卷，629页）。  

  邓小平对反封建的同样鞭辟入里的论述，我们早已耳熟能详。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几

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1993： 189）；“党和国家

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 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1993：327）而这些弊端的最重要表现，莫过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

（1993：329）。  

  然而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今天，在市场机制发育和社会普遍承认“经济人”的地

位和国家确立司法独立原则的情况下，新闻传播迟迟不与国际接轨。部分人士夸大媒体的“覆

舟”作用，实为早已过时的“魔弹论”的翻版。 有人将自由与法制对立起来，视国际社会工

人的基本人权——新闻自由——为洪水猛兽，迟迟不出台《新闻法》，还有人为不出台《新闻

法》辩护，称“世界上多数国家没有新闻法” 。其实作为近现代社会进步标志之一的新闻自

由，其背后的支撑正是法治。法国《人权宣言》第11条称：“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

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对

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中国政府早在1998年就签署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联合国《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是根据我的阅读，迄今新闻传播学界很少有人引述过其中的有关条

款，尤其是第19条。  

  另一方面，新闻与宣传至今没有分野，而迷信宣传灌输者不乏其人；依然在新闻传播中坚

持单向灌输，否认媒体的社会公器职能和权力制衡作用，对新闻传播领域的调控保留了法制盲

区和人治特区。有的官员依然相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训，不时以“正面宣传”

为幌子堵塞言路，并且将媒体变成了为其歌德与礼赞的工具，官员在每日新闻事业中占据最优

资源的状况一如既往。 在这种环境下，公众知情权难免不被剥夺。我们从每日新闻事业中了

解不到如下事实：1980 —2001年间全国检查机关查处的腐败案件年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1.5

倍（8%对20%）（何增科，2002：53）。有权威经济学家测算，贪官携款外逃资金已超过国家

吸引外资的数字（尹铭，2002：12）。  

  在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今天，我们仍然面临反封建的艰巨任务。正如近期有学者所

言：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总体攻坚的新阶段，按照十六大报告的要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需要

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社会方面改革的新相互配套、同步推进。而封建残余的文化观念

已成为继续推进改革的严重障碍：第一，人治文化与法治文化的对立冲突；第二，官本位文化

与民本位文化的对立冲突；第三，全能政府观念与有限政府观念的对立冲突；第四，政府主导



观念与市场主导观念的对立冲突（迟福林，2002）。这些冲突无时无刻不通过当代新闻事业反

映出来。在中国加入WTO、公众要求社会生活越来越透明之际，继续阻碍信息的流通、保持新

闻传播的人治状态不应该是正常现象，势将以不必要的高昂社会成本作为代价。  

三、现实语境（二）：中国传媒初现的再封建化 

  在传播媒介与政治和经济界的关系上，哈贝马斯认为，随着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建立和具

有政治活动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具有意识批判功能的报刊业摆脱了意识形态的

压力，为向商业化报刊的转变铺平了道路，乃至于商业化成为必由之路。由于新闻版面与广告

版面越来越密不可分，报刊变成了有特权的私人利益侵略公共领域的入口。另一方面，商业性

报刊结构转型的各个方面与报业的集中，尤其是报业集团的出现和技术一体化的趋势相关联。

因此，报刊业在商业化的过程中自身也越来越容易被操纵了。但是与20世纪新传媒 ——电

影、广播和电视——相比，报刊又是小巫见大巫了。由于耗资巨大，威力惊人，这些新媒体在

包括英、德、法在内的许多国家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管理和控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通讯社

从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的私人机构变成官方半官方机构。这样，传媒最初的基础——掌握在私人

手中，不受公共权力机关的干涉——被彻底颠覆了，传播效率越高，越容易受某些个人或集团

利益的影响（哈贝马斯，1999a：221～231）。而20世纪初首先起于美国的公共关系行业。表

明，政府、政党和各种组织积极参与新闻活动，有计划地制造新闻或利用有关事件吸引公众注

意力，大众娱乐与广告的结合具有了一种政治性质，于是出现了政治推销业，尤其是“政治公

共领域在竞选时定期出现，很容易就具有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衰败的形式”（哈贝马斯，

1999a：248～249）。  

  哈贝马斯指出，在报刊与公众之间，19世纪中后期以来，大众报刊逐渐取代了具有批判意

识的文学家庭杂志，它们往往不惜以牺牲其政治与公共事务内容为代价，它迎合教育水平较低

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消闲需要，他借用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术语说，即

时报偿新闻（如丑闻、事故、灾难、漫画、体育、娱乐、社会新闻和人情味故事）不断排挤延

期报偿新闻（如公共事务、社会问题、经济事件、教育和健康），“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

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因而“文化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公众”，即被

操纵的公众，这样，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

（哈贝马斯，1999：187～205）。作为现代化必然结果的理性化和除魅进程，因而在一定程度

上倒退了，部分公众重新陷入愚昧状态而不知。  

  令人尴尬的是，中国传媒领域的封建参与未完全消除，再封建化的问题却已出现。在一些

地方，官媒合一已经发展到商媒勾结和官商媒共谋。当年我们有人嘲笑张季鸾为《大公报》定

的报训“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可是今天有媒体见赵公元帅就拜，甚至以“舆论监督”

为敲诈手段，以致于媒体腐败屡成大案要案， 其腐败程度恐怕只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接受

多个外国政府贿赂的法国部分报纸可比。一个公开的秘密是：每年“两会”召开知日，就是一

些地方官员和商界代表向记者大把掏钱、以换取在黄金时间“上镜”之时。这实际上是一种非

法的“政治献金”。就这一可能是我国特有的问题，已有政治学者指出，症结在于体制：“新

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兼有官办和商业化运作特征的体制是该领域各种不正之风产生的制

度根源”（何增科，2002：119）。   

  另一方面，在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某种伪公共领域制造了媒体的伪公共性。兹举每日新闻事

业中的几种现象：（1）传媒以商业和私利集团以各种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等公关形式频

频制造的“媒介事件”成为新闻主角，私人和团体利益俨然成了公众利益。（2）媒体的商界

朋友成了新的媒体英雄，如同自身出问题一样，一旦这样的“英雄”失势和案发，则三缄其

口。（3）部分传媒以“监督”社会底层和“监督”居住在本地的外乡人为乐事，对真正的监

督对象 ——不法权势集团——则曲意逢迎。（4）在本地新闻表现歌舞升平的同时，媒体主管

并不是不知道“负面报道”的用处，只是更经常地利用别人的“全是坏消息” 报道模式从事

“进口转外销”，仿佛天灾人祸只发生在异域和外地，似乎还在验证“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

 



们一天天好起来”的“真理”。 （5）在市场机制下出现的通俗报纸由于国内报道领域的窄化

而过早出现了过度同质化。  

  而追逐利润的动机和愚民骗众的方针，则产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媒体怪胎。2002年11月下

旬，笔者在广州曾目睹了媒体双重封建化的一幅生动写照：境外电视中出现当地政治新闻，则

立即被一幅静态山水画面遮盖；而在广告时段，则由当地广告取而代之。  

  如果说我们的媒体都在这样维护“主旋律”和“收视率”的统一，那么这样的大众传播方

式，是否会诱导民众变成不讲游戏规则的经济动物，而非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关心城邦事务的政

治动物，是否会加速公德和社会良知的失落，以致于出现马克思所说的精神斋期呢？ 但愿这

只是几个不合时宜的读书人的杞人忧天。  

四、结语：消灭法制盲区和维护公器职能 

  笔者并不一般地赞同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因为它们只是有限地适用于后工业社会而非我

们这种前工业社会），而主张反对上述两种危害我们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封建力量。在我

看来，一个走向现代化、逐渐融入国际社会的国家如果缺乏公私分明、自由和责任界限清晰的

制度安排和相应的公共与专业伦理，那是不可想象的。而欲规避传媒“双重封建化”的风险，

可采取的对策当以制度建设为主：有步骤地与国际接轨，以适应现代化的媒体理论和法治要求

建立多样化的新闻体制，尤其是借鉴欧洲国家的经验，建立由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管理的公营

广播电视体制；消灭新闻传播领域的法治盲区，赋予新闻自由、信息公开和新闻舆论监督以法

定地位，为社会转型的有序进行充当守望者，降低转型的社会成本；大力培育公民社会，使传

媒与国家、市场、社会和公众形成良性互动，维系和发展民主与法治，为消灭“黑箱政治”、

建立“白箱政治”作出贡献；坚持媒体的社会公器论，反对媒体公司论和集团工具论，为反映

公共事务的理性而多样的声音构筑公共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制定和恪守严格的新闻专业标

准，抵御不良政治和经济势力对媒体的腐蚀。  

  参考文献  

Garnham, Nicholas (1992),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Craig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ss. 

Habermas, Jürgen (1997) [1964],

“The Public Sphere, ”in Peter Golding and Graham Murdock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edia, II, Cheltenham, UK. 

Habermas, Jürgen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Boston. 

Verstraen, Hans(1996), 

“The Me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11. 

  曹卫东（1998），“从‘公私分明’到‘大公无私’”，北京：《读书》1998年第6期。  

  迟福林（2002）：“改革需要文化观念的突破”，《经济参考报》2002年12月11日，5

版。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德]哈贝马斯（1999），《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何增科（2002），《反腐新路：转型期中国腐败问题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李希光（2003）：“羊年初三：中国媒体死亡之日”，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zjlt.jsp。  

  尹保云（1999），《现代化通病》：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尹铭：“大陆4000外逃贪官海外生态调查”，《凤凰周刊》2002年30期。  

 

 

文章管理：mycddc （共计 5126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相关专栏：展江

· 怎样解读美国新闻事业 (2005-5-9) 

·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 (2005-5-6) 

· 普利策新闻奖：“乌鸦嘴”的荣耀与误读 (2005-4-26) 

· 展江：行走边缘 (2005-4-16) 

· 新闻界：能够自由而负责吗？ (2005-1-25) 

>>更多 

 
╣ 警惕大众传媒的双重“封建化” 会员评论[共 0 篇] ╠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密 码： 

  

 

关于CDDC◆联系CDDC ◆投稿信箱◆ 会员注册◆版权声明◆ 隐私条款◆网站律师◆CDDC服务◆技术支持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MSC Status Organization◆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版权所有◆不得转载◆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 

提交 重写


